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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簡介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為培育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之海外研究人才，特訂定

本補助方案，協助具研究潛力且全職於海外大學院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師

或研究人員，於學術專書寫作階段專注研究、深化學術論證及提升研究品質。 

 

二、 執行單位 

本計畫執行單位為「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三、 申請資格及限制 

(一) 申請人應同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始具申請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取得教育部許可設立之大學校院所授予之學士

學位。 

2. 現任職於海外大學院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且學院所所人人文及社會

科學領域，並符合下列身分之一： 

(1) 該機構之專任/專案教師，且尚未取得正教授職位； 

(2) 該機構之全職（full-time）研究人員（不含博士後研究），且尚

未取得正研究員職位。 

3. 取得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學位未超過 10年1。 

(二) 擬申請補助之學術專書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具申請資格： 

1. 主題經認定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範疇，可包含申請人未出版

之博士論文改寫或過去研究成果之延伸。 

2. 不包含編著、教科書、譯著，或申請人過去發表之期刊論文合集。 

3. 若有合著人，應提供合著人證明，，並明明申請人於本書之獻比例 

超過 50%或詳列申請人完成部分。 

 
1 博士學位年限之認定，以申請人獲得博士學位之日起算，至本年度申請截止日為基準。 

取得博士學位後，有撫養三足歲以下子女者，得延長取得學位年數之上限，每位子女以兩年為

限。 



(三) 申請人須經任職機構主管推薦，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始得提出申請。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具本計畫申請資格： 

1. 於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之大學校院就學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含

無給職）。 

2. 於國內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設立之海外分支機構任職者。 

3. 曾以年輕學者身分獲本計畫或，「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海外人才培育

計畫」補助。 

4. 以同一研究計畫或實質相同之研究內容，向國科會或國內其他機構

申請並獲得獎勵或補助者。 

四、 申請期間 

申請人應依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115年度申請截止日期為

民國 115年 5月 26日止（臺灣時間）。 

 

五、 申請方式 

(一) 申請人應至本計畫指定網站依指示完成申請資料填報及文件上傳，並通

知任職機構主管填具推薦資料，始完成申請程序。 

(二) 本計畫指定網站：https://top.stpi.niar.org.tw/ 

(三) 申請文件（由申請人撰寫並交付）： 

1. 博士學位證書； 

2. 在職資格證明； 

3. 研究計畫書2； 

4. 著作目錄3； 

5. 代表性學術著作； 

6. 補助自主揭露表； 

7. 其他/補充文件4。 

(四) 推薦資料（由任職機構主管撰寫）： 

1. 基本資料表； 

2. 推薦函。 

(五) 注意事項 

1. 除推薦資料外，申請人應依指定格式詳實填報中、英文資料；所交

付文件如非中文或英文版本，應附中文譯本。 

 
2 研究計畫書至多 30頁；其正文、參考文比、圖表及附件等資料，均應併入計算。 

3 著作目錄（表 C302）為國科會研究人才資料庫之個人著作資料表，申請人須至國科會學術研

發服務網（https://arspb.nstc.gov.tw/NSCWeb/slogin.jsp）註冊或登入後，於「個人資料維護」中填

寫並下載著作目錄（表 C302）PDF檔，並上傳至本計畫指定網站。 

4 申請人得檢附其他足資證明其申請資格或研究能力之相關文件；其內容及形式不以本申請須知

所列為限，並由執行單位依審查需要及個案情形綜合認定。 



2. 申請程序完成後，不受理更換或補件；請於申請程序完成前審慎確

認；但若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有補件必要時，申請人應出

具相關有效證明文件及增補資料，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執行單位

保留准駁之權利。 

3. 逾申請期間不予受理。 

 

六、 審查程序 

(一) 作業期程 

自申請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個月內完成審查並核定公布；必要時，執行

單位得予調整。 

(二) 審查重點 

1. 研究主題之理論價值及創新程度。 

2. 學術專書內容之嚴謹程度與研究規劃之可行性。 

3. 學術專書預期之學術創見與研究獻比。 

4. 申請人之研究經歷及學術成果：申請人在該研究領域之學術成就，

或已蓄積之研究能量。 

(三) 未獲本計畫核定補助者，恕不受理申覆；審查意見不提供查詢。 

 

七、 補助方式 

(一) 每名獲核定補助者，（以下簡稱「學人」），，其補助款為新臺 60萬元整，

補助期間為 1年（12個月）。 

(二) 學人依執行單位公告範圍選定補助起始月份，（115年 9月或 12月），，並

以該月 1日為起始日；合約簽署及補助款撥付事宜，依執行單位通知辦

理。 

(三) 補助款分 2期撥付： 

1. 第 1期（第 1至第 6個月，新臺 30萬元整）：學人完成合約簽署

並依規定請領後，執行單位於約定起始日起 30日曆天內撥付。 

2. 第 2期（第 7至第 12個月，新臺 30萬元整）：學人依規定交付

期中報告，經執行單位審查通過後撥付。 

3. 補助款匯入學人本人於國內金融機構開立之新臺 帳戶。 

(四) 學人如有著作出版需求，得另行申請學術專書出版補助新臺 20萬元

整，依合約規定辦理。 

 

八、 權利義務 

(一) 履行規範 

申請人及學人應依本須知及合約規定履行權利義務事項，；如有反或或未

能履行者，執行單位得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二) 國內公費補助之揭露 



申請人或學人如有受領任何國內公費獎勵或補助（含研究補助或其他性

質相近之公費補助），應依執行單位指定方式與期限據實揭露。 

(三) 履約保證 

學人應提供相當國內財力證明，供執行單位審核，作為履約保證；執行

單位必要時得另要求學人覓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連帶保證人，並由連帶保

證人提供服務年資證明及薪資所得證明。 

(四) 學術關係異動 

1. 學人於補助期間因故異動任職機構，應於任職機構變更 30日前向

執行單位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支領補助款。 

2. 前款如因不可歸責於學人之事由致無法於事前提出申請者，應於知

悉後 30日內補行辦理。 

(五) 義務期間 

1. 義務期間為補助期間結束後 3年，自補助期間，（實際結束）屆滿之

次日起算，無論係屆滿或提前終止均同。 

2. 補助因申請資格自始不符或申請不實經執行單位認定無效者，不適

用義務期間規定。 

3. 義務期間內，學人應依本須知及合約規定履行各項義務，包括但不

限於計畫成果交付、進度回報等。 

(六) 義務期間調整 

學人於申請本計畫後至補助期間屆滿前，如遇不可歸責之重大事由或其

他特殊情形，得出具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申請展延義務期間，展延期間

累計以 2年為限；執行單位得視個案情形核定之，如未經核定則依原義

務期間履行。 

(七) 進度回報及交流義務 

學人於補助期間及義務期間內，應配合依規定時程交付期中報告、期末

報告，並配合參與成果發表及學術社群交流活動。 

(八) 計畫成果交付 

1. 學人應至指定網站交付學術專書初稿電子檔，且應於義務期間屆滿

前完成交付。 

2. 學術專書出版後，應交付紙本書籍 3冊至執行單位存查；其非為紙

本者，應至本計畫指定網站繳交電子版本存查。 

(九) 致謝揭露 

學人以計畫相關成果發表著作者，應依執行單位公告格式揭露並於致謝

欄位註明本計畫之補助資訊。 

(十) 著作利用 

學人所交付之學術專書，同意無償授權國科會及執行單位於非營利目的

範圍內利用；如有正當限制理由，應於成果交付時提出，經執行單位審

查同意後適用。 



 

九、 反規處置 

申請人或學人如有反或本須知或合約規定之情形，執行單位得視情節輕重，

採取下列一項或數項處置措施，不以依序為限；其認定標準及處理程序依合

約規定辦理： 

(一) 通知限期改善； 

(二) 暫緩或延後撥付； 

(三) 停止撥付補助款； 

(四) 追回或請求返還已撥付之全部或部分補助款；返還金額依實際已撥付補

助款金額，按反規情節及剩餘履約期間例 計算之，詳細計算方式依合

約規定辦理； 

(五) 撤銷補助資格或終止計畫； 

(六) 追究民事或刑事責任。 

 

十、 學術倫理規範 

申請人或學人所交付之計畫相關資料，如涉反或學術倫理，並經審議認定人

實者，應撤銷其補助資格，並應無條件返還已撥付之全部補助款；反或行為

情節重大者，並得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十一、 其他事項 

(一) 本計畫之相關資訊與公告請參閱本計畫網站。 

計畫網站：https://top.stpi.niar.org.tw/ 

計畫信箱：topgrants@niar.org.tw 

聯絡電話：+886-2-2737-8062 

聯絡地址：1063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14樓 

(二)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依本計畫合約書所載約定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 執行單位得視計畫執行情形，就本須知內容為必要之修正、變更或補充，

並以適當方式公告或通知。 


